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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担保人：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的付款责任本金最高金额：20,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外担保审议情况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

2023 年 5 月 16 日分别召开了八届二次董事会、八届五次监事会及 2022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对外借款

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9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担保，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公司（含子公司）通过银行贷款、

融资租赁等方式借款，借款额度不超过 130 亿元人民币，借款的“发生期间”为

自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借款

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同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其授权

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提供担保及借款的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3、2023-044、2023-051、2023-052 及 2023-057）。 

（二）本次担保基本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近日

与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以下简称“债权人”）签署了《流动资金贷

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为确保债务人与债权人签订的主合同的履行，

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公司与债权人签订了《保证合同》，公司愿意为债务人

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对外担保金额以及将本次担保额度累计计算在内的公司为双良硅材料

（包头）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均在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 90亿元

人民币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当事人基本情况 

（一）债务人情况 

公司名称 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 2月 22日 

注册资本 1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吴刚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204MA13U5HQXC 

注册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开发区滨河新区翠湖路 35号 

经营范围 半导体材料、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太阳能电池、半导体

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器机械、石英坩埚、碳碳复合材

料、石墨、太阳能设备的开发、生产、加工、销售；光伏

电站投资运营；货物的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

批的货物除外）。 

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科目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49,039.30 1,777,298.55 

负债总额 1,277,324.46 1,531,075.06 

营业收入 873,768.86 1,384,219.36 



营业成本 803,369.87 1,235,699.87 

1、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不适用。 

2、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等：无。 

3、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为江苏

双良节能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双良节能投资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全资

子公司。 

 

（二）债权人情况 

公司名称 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 

成立日期 2020-04-30 

负责人 管瑛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204MA0QNTUM6U 

注册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钢铁大街 17号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

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

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

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

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

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机构授权的

其他业务。 

根据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报告:2022 年度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1,835.31 亿元，负债总额 1,624.11 亿元，所有者权益

211.20 亿元；各项存款余额 1,318.77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817.22 亿元；利润

总额 2.19 亿元，净利润 0.11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0.42 亿元；不良

贷款余额 28.65亿元，不良贷款率 3.51%，拨备覆盖率 186.05%。 

2020 年至 2022 年，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通过对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信用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估，连续三年确定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体长期

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资信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与公司及

其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主合同项下之《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债权人）：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 

乙方（保证人）：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1、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人民币20,000万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违约

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

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4、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

三年止。 

5、合同生效：本合同经甲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加盖

公章及乙方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6、争议解决：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向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四、《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主要内容 

贷款人：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 

借款人：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1、贷款金额：20,000万元人民币。 

2、贷款期限：12个月，具体放款日和到期日以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凭证确定

的日期为准。 

3、贷款利率：人民币固定利率。 

4、贷款用途：支付材料款。 

5、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借贷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或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6、争议解决：合同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首先通过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向贷款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 

 

五、累计对子公司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812,435.90 万元（含

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17.50%。公司不存

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